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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冶金厂区垃圾清运服务合同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其他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遵循平等、公正、公平、自愿和诚实信用的原则，并根据嘉峪关天暨物业服务有限责任公司对酒钢冶金厂区物业管理的整体要求，将酒钢冶金厂区所属单位生活垃圾及工业垃圾清运业务发包给**(以下简称乙方)，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一、乙方服务范围及服务标准
1.乙方自备垃圾清运车辆及车辆驾驶员，拉运清理全部冶金厂区的生活垃圾及工业垃圾（含上级部门临时性拉运任务）。

2.乙方按照合同条款保证垃圾清运业务正常开展，所有甲方安排的清运业务乙方必须无条件执行，不得推诿扯皮。

3.甲方区域垃圾斗满后，由各单位负责人提前一天通知乙方清运，前一天各单位提报的垃圾需当天清运完毕。

4.乙方垃圾清运车辆作业时须做到密闭化，篷布遮盖严实，运输过程中不得扬撒、泄漏。

5.乙方在作业过程中必须爱护垃圾箱和其它环卫设施，不得野蛮清运，清运完毕后需将装卸过程中产生的垃圾清理干净。

二、双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甲方的权利和义务

1.甲方对乙方提供的垃圾清运业务有监督权和检查权，有权对乙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并要求限期整改。

2.按照管理服务标准，甲方有权对乙方服务存在问题提出整改意见和整改期限，乙方在规定整改期限内未完成整改内容，甲方可按规定进行考核。

3.甲方有义务协助乙方协调解决工作现场遇到的特殊问题。

4.甲方有权对乙方车辆现场作业进行指导、监督、检查，有权制止乙方驾驶员垃圾清运过程中的违章行为，如乙方司机不听劝阻，甲方有权按规定进行考核。

5.甲方不得强迫乙方操作人员违章作业，否则乙方操作人员有权拒绝作业。

6.甲方需按照国家的有关要求，确保对生活垃圾和工业垃圾进行分类，以保证垃圾清运的正常进行。

7.甲方确保垃圾斗的完好，保证垃圾一律投放到垃圾容器内，严禁生活、工业垃圾内出现树枝、树叶，杜绝焚烧垃圾，并保证送给畅通。

8.甲方必须具备现场垃圾清理条件，达到符合安全清理垃圾的要求，并由乙方进行安全确认后方可进行垃圾清理作业。

9.甲方如遇检查等特殊情况，需提前通知乙方，乙方须配合甲方适当增加垃圾清运次数。

10.甲方有义务及时支付乙方垃圾清运费用。

11.甲方督促股份公司各二级厂矿指定专人负责垃圾箱的日常管理（可统一安排 一人，也可按照管理区域分别安排责任人），包括但不限于生活垃圾的日常收储、垃圾分类情况的监督、垃圾清运联络、垃圾核验确认、异常信息报告、清运台账管理等。

12.垃圾箱装载前，股份公司各二级厂矿垃圾箱管理责任人和承运人员应对本单位垃圾箱内物料进行确认、核验和监装。如承运单位发现装运不满或存在其他非生活垃圾，可拒绝拉运；如各单位发现置换的空箱内有其他物料，可联系重新更换。现场确认无误后，由各单位垃圾箱管理责任人和承运单位司机两人共同在《物资出门证》上备注栏处进行签字，承运单位方可进行垃圾拉运。
(二)乙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按照各项服务标准，甲方对乙方服务存在问题提出的整改意见和期限，乙方须在规定整改期限内完成整改。

2.乙方须按本协议要求，保质保量完成甲方委托的垃圾清运工作。

3.乙方从事垃圾清运作业的人员必须持有有效的驾驶证，使用的车辆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定。

4.乙方每次清运完毕后需将垃圾斗归位至指定位置。

5.乙方在清运过程中损坏公用设施的，乙方负责照价赔偿。

6.乙方垃圾清运人员在作业时必须按要求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7.垃圾运输过程中，乙方应做到垃圾不飘、不洒，保持环境清洁。

8.乙方必须保证其车辆证照手续齐全，车况良好确保使用安全。

9.乙方应定期对司机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规程的培训，听从甲方现场人员的指挥。

10.乙方在垃圾运输过程中，严格遵守厂区道路交通规则，如发生道路违章等一切交通事故，由乙方负责，甲方不承担责任。

11.乙方有权拒绝甲方人员违章指挥及冒险作业。

12.乙方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应做到安全、有序，严格遵守各项规章制度。乙方人员在垃圾清运工作时，发生伤亡等安全事故，其一切责任由乙方自负，甲方不承担任何责任。

13.乙方负责垃圾箱的全程押运工作，运载过程中不得夹带其他物料，确保车辆走行线路固定、执行任务单一、道路交通安全。
14.乙方按月与股份公司各二级厂矿核对拉运数量，并编制月度垃圾清运明细表，经乙方与各垃圾清运责任单位双方签字确认并加盖单位公章后，于每月20日前，由乙方将汇总表及垃圾清运明细表一并提交甲方办理结算事宜。
三、违约责任

1.乙方若损坏甲方设备、设施，应负责修复或赔偿，并承担甲方的相关损失。

2.乙方要严格按照甲方的要求完成作业，若出现未按要求及时清运导致各单位投诉的情况，按500—2000元/次扣减运输费。

3.乙方在运输过程中发生货物掉落，每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2000-5000元。

4.乙方发生偷盗、弄虚作假等违规行为时，每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20000元，并赔偿甲方损失。

5.由于乙方原因影响甲方生产，乙方每次向甲方支付违约金5000-20000元，并赔偿甲方损失。

6.发生人身伤害事故时，除承担相应经济处罚的同时，按安全管理协议相关条款执行。

7.由于乙方原因，不能满足甲方生产需要时，甲方有权安排其它车辆组织倒运，按相应条款进行考核外，并按双倍量扣除乙方相应运输费。

8.因乙方原因造成的超标排放、环保事件或受到政府部门处罚的，由乙方承担责任和处罚，并赔偿甲方所有损失。

9.乙方不得对承包业务进行转包和分包，否则向甲方支付20万元的违约金；造成甲方损失的，按损失全额赔偿。

四、合同期限、价款及支付方式

1.合同有效期：2026年1月1日-2026年12月31日；
2.本合同为含税不变价格闭口合同，其中：

合同不含税价(大写)：(人民币**) ￥**元 

增值税税额(大写)：(人民币**) ￥**元 

合同总金额(大写)：(人民币**元整,含9%增值税) 

￥**元
注：乙方必须向甲方开具真实、合法、有效的9%增值税专用发票，乙方应自发票开具日起一周内送达甲方，因乙方原因致使甲方无法取得增值税专用发票，应由乙方承担甲方无法抵扣销项税的损失。
3.结算方式：每月20日乙方向甲方开具合法有效的运输增值税专用发票,甲方次月向乙方付款。

4.支付方式：银行现汇或承兑。

五、合同终止和变更

除法律规定外，乙方有下列情形之一时，甲方有权终止合同：

1.甲方因生产经营环境发生变化或有能力自行承担该业务时或发生不可抗力的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

2.乙方无法承担甲方下达的作业任务，给甲方的正常生产造成影响。

3.乙方不服从甲方要求，或不负责任，管理混乱，造成经济损失的。

4.乙方对本合同内容进行转包、分包。

5.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出现重伤，工亡。

6.乙方在合同履行过程中违反国家、省、市、酒钢环保部门下发的环境保护管理规定。

发生上述第1款情形时，甲方须提前30天向乙方进行告知，双方协商一致后解除合同。若须修改或变更合同，必须经合同双方协商同意后方可变更。

六、合同争议处理

甲乙双方因合同发生争议，应本着诚实信用的原则协商解决。协商达不成一致意见时，任何一方有权向嘉峪关市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七、合同约定其他事项

1.本合同于双方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之日起生效。

2.安全协议为本合同的附件。

3.本合同一式六份，甲方执四份，乙方执两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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